
民政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养老服务质量信息 

公开标准指引》的通知 

民办函〔2019〕137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民政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民政局： 

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升养老院服务质量的重要指示精

神，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国办发

〔2019〕5 号）关于做好养老服务领域信息公开和政策指引工作要

求，探索建立养老服务质量信息公开清单制度，民政部制定了《养

老服务质量信息公开标准指引》（自愿性规范，以下简称《指引》），

现印发你们。 

各级民政部门要认真学习、积极推广运用《指引》，结合开展

养老院服务质量建设专项行动，因地制宜细化完善公开事项和工

作要求，指导推动养老服务机构主动公开服务质量信息，自觉接受

社会监督，促进机构阳光服务，老年人自由选择，市场公平竞争，

全面提升养老服务工作规范化、标准化水平。 

附件：养老服务质量信息公开标准指引 

民政部办公厅 

2019 年 11 月 26 日 

  



附件 

养老服务质量信息公开标准指引 

 

一、适用范围 

本规范适用于养老服务机构（包含养老机构、居家社区养老服

务机构）开展服务质量信息公开行为。 

二、公开内容 

养老服务质量信息公开事项主要包括服务机构基本信息、服

务过程信息、服务质量管理信息等三类，各机构可根据实际增加其

他公开事项。 

（一）服务机构基本信息。 

养老服务机构应当公开法人登记情况、备案信息、相关资质情

况和法律法规要求公开的其他信息。 

（二）服务资源信息。 

养老服务机构应当公开可提供服务的老年人类型及床位数、服

务内容和服务方式、收费标准和支付方式、遵循的服务质量规范标

准、相关从业人员数量、设施设备情况、接收捐赠或志愿信息等。 

（三）服务质量管理信息。 

养老服务机构应当公开相关规章制度、意见反馈途径、相关服

务质量检查记录等情况。  

三、公开方式 

养老服务机构应当对所公开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

责，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及时更新。 



1.养老服务机构可以通过书面告知、在机构显要位置设置公

示栏公布等方式公开信息，并告知公众获得信息的渠道。有条件的

地方民政部门可以建立统一信息平台，为养老服务机构公开发布

信息提供便利。 

2.服务质量信息中使用格式条款的事项，应当在经营场所醒

目位置予以公示，涉及服务费用、履行期限和方式、安全注意事项

和风险警示、纠纷处理、法律责任等与老年人有重大利害关系的事

项，应当按要求向老年人做出重点提示和说明。 

3.养老服务机构信息公开前应履行内部程序，经主要负责人

审批同意后对外公开，并做好审批记录存档备查。 

  



附 

养老服务质量信息公开标准目录 

 

序 

号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

依据 

公开

时限 

公开

主体 

公开渠道和

方式（择其

一） 

公开对象 

一级   

事项 

二级       

事项 

全 

社会 

特定

群体 

1 

养老

服务

机构

基本

信息 

法人登记

情况  

●法人登记类型：工商企业法

人、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法

人、事业单位法人、未经法人登

记 

●中文名称 

●地址 

●法定代表人姓名（或主要负责

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 

●成立时间 

●注册资金 

信息

公开

规定 

自登

记或

变更

之日

起 30

日内 

养老

服务

机构 

□书面或口

头告知  ■

内部公示栏 

■统一信息

平台 

√   

2 备案信息 
●是否备案 

●备案机关 

信息

公开

规定 

自备

案之

日起

30 日

内 

养老

机构 

□书面或口

头告知  ■

内部公示栏 

■统一信息

平台 

√   

3 
相关资质

情况 

●养老机构等级评定结果：一

级、二级、三级、四级、五级 

●养老服务机构应具备的有效执

业证明：消防安全合格证明、食

品经营许可证等 

●独立设置或者内设医疗机构：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信息

公开

规定 

自登

记之

日起

30 日

内 

养老

服务

机构 

□书面或口

头告知  ■

内部公示栏 

■统一信息

平台 

√   

4 

服务

资源

信息 

可服务老

年人类型

及床位数 

●身体自理情况：自理老年人、

失能老年人 

●普通床位数 

●护理型床位数 

信息

公开

规定 

自登

记之

日起

30 日

内 

养老

服务

机构 

□书面或口

头告知  ■

内部公示栏 

■统一信息

平台 

√   



5 

服务

资源

信息 

服务内容

和服务方

式 

●服务内容：《养老机构服务质

量基本规范》、《社区老年人日

间照料中心服务基本要求》等规

范的生活照料服务、膳食服务、

清洁卫生服务等服务内容。 

●服务方式：居家服务、社区服

务、机构服务等。 

信息

公开

规定 

自登

记之

日起

30 日

内 

养老

服务

机构 

□书面或口

头告知  ■

内部公示栏 

■统一信息

平台 

√   

6 

收费标准

和支付方

式 

●收费标准 

●支付方式：预付型、周期性支

付（月付、年付等） 

信息

公开

规定 

自登

记之

日起

30 日

内 

养老

服务

机构 

■书面或口

头告知  ■

内部公示栏 

■统一信息

平台 

√   

7 
服务质量

规范标准 

●国家标准： 

《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服务

基本要求》、《养老机构服务质

量基本规范》等 

●行业标准 

●地方标准 

●企业标准 

信息

公开

规定 

自登

记之

日起

30 日

内 

养老

服务

机构 

□书面或口

头告知  ■

内部公示栏 

■统一信息

平台 

√   

8 
相关从业

人员数量 

●服务人员总数 

●持有相应资格证书的从业人员

情况：护理员、医生、护士、社

会工作者等人数 

信息

公开

规定 

自登

记之

日起

30 日

内 

养老

服务

机构 

□书面或口

头告知  ■

内部公示栏 

■统一信息

平台 

√   

9 
设施设备

情况 

●居室类型及数量：单人间、双

人间等 

●康复设备情况：康复室等 

信息

公开

规定 

自登

记之

日起

30 日

内 

养老

服务

机构 

□书面或口

头告知  ■

内部公示栏 

■统一信息

平台 

√   

10 

接收捐赠

或志愿信

息 

●接收捐赠金额或具体物资 

信息

公开

规定 

自获

取之

日起

30 日

内 

养老

服务

机构 

□书面或口

头告知  ■

内部公示栏 

■统一信息

平台 

√   

11 服务

质量

管理

信息 

相关规章

制度 

●基本管理制度：服务管理制

度、安全管理制度等 

信息

公开

规定 

制定

之日

起 10

个工

作日

内 

养老

服务

机构 

□书面或口

头告知  ■

内部公示栏 

□统一信息

平台 

  √ 

12 
意见反馈

途径 
●投诉电话、邮箱、意见箱等 

信息

公开

规定 

自登

记之

日起

养老

服务

机构 

□书面或口

头告知  ■

内部公示栏 

√   



30 日

内 

□统一信息

平台 

13 

相关服务

质量检查

记录 

●政府开展相关检查结果：消防

安全检查、食品卫生检查等。 

信息

公开

规定 

自获

取结

果之

日起

10 日

内 

养老

服务

机构 

□书面或口

头告知  ■

内部公示栏 

■统一信息

平台 

√   

 


